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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為使本校專任教師在不影響科(中心)務及校務發展下，於校外兼課有所依循，特訂定

本校專任教師校外兼課實施要點(以下簡稱本要點)。 

二、本要點兼課之課程，係指專科以上學校具學分之課程。 

三、教師擬至校外兼課應於每年8月底前（第1學期）及1月底前（第2學期）填寫「專任教

師校外兼課申請表」(如附表)，經科(中心)主任評核，由教務處及人事室審查並陳校

長核定，兼課學校並函徵本校同意後始可兼課。 

四、教師每週校外兼課時數及校內鐘點合併計算，超鐘點每週不得超過4小時，應以校內課

程為優先，並依本校「教師授課時數及超鐘點辦法」辦理。 

五、經核准同意校外兼課之教師，得依實際情況，以每週核給4小時公假為上限，且該時數

需於同一日連續使用，不得分開多日及分時段運用。如有特殊情形者，須經校長核定。 

六、教師如有以下情形之一者， 不得在校外兼課： 

（一）本校專任教師到校未滿一年者。 

（二）前一學年度考績未達甲等者。 

（三）兼任有減授鐘點之學術或行政主管職務者。 

（四）所兼課程與教學專長不符合者。 

（五）違反本校專任教師聘約者。 

前項規定，如有特殊情形者，須經校長核准後，始得在校外兼課。 

七、違反本要點規定者，提送本校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。 

八、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，陳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 



專任教師校外兼課申請表 

申請日期：    年     月     日 

姓  名  單位  職稱  

任職本校專任教師年資起算日期自    年    月    日起迄今，年資合計    年    月 

(1)外校(校外兼課)資料欄 

學校名稱  
聘任 
單位 

 

兼課起迄日期 自    年    月    日  起  至      年    月    日止。 

序號 擬兼課課程名稱 學分 時數 每週兼課時間 備註 

    星期   時  分至  時  分  

    星期   時  分至  時  分   

    星期   時  分至  時  分   

本人擬校外兼課學分數(時數)統計：共     學分(     時數) 

(2)本校授課資料欄 

序號 課程名稱 學制 班數 學分 時數 序號 課程名稱 學制 班數 學分 時數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

本人於本校授課學分數(時數)統計：共     學分(     時數)。 
本人基本鐘點數為     學分。校內超鐘點數為    學分。 

(3)自我檢核欄 
序號 項        目 自我檢核 備註 

1 任職本校專任教師滿一年以上。 □是、□否  

2 前一學年度考績甲等以上。 □是、□否  

3 在本校未兼任減授鐘點之學術或行政主管職務。 □是、□否  

4 每週校外兼課時數及校內鐘點數合計未超過 4 小時。 □是、□否  

5 校外兼課期間有兩名足以勝任的職務代理人。 □是、□否  

6 校外兼課課程與教學專長相關。 □是、□否  

7 
未違反本校專任教師聘約，任教年資滿第 3 年期中盤點已
完成產業研習或研究時數 3 個月。 

□是、□否  

申請校外兼課之特殊情形說明：□有、□無。 

科(中心)主任  教務處  人事室  

校長  

備註：相關辦法請參閱「耕莘健康管理專科學校專任教師校外兼課實施要點」。 


